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授予学士学位工作细则 
（2013 年 6 月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及其它有关规定，结合我校

专业设置情况，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我校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科门类有：法学、管理

学、经济学、文学、工学。根据教育部批准我校本科专业设

置情况，适时增加学科门类。 

 

第二章  学士学位的授予条件 

第三条  学位授予工作应坚持综合素质和能力全面考

核的原则，对符合下列条件的学生授予学士学位：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2、较好地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技能和专门知识，

并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

步能力； 

3、有正式学籍，在允许的修业年限内，学完培养计划规

定的课程（包括毕业设计或毕业论文答辩）并取得培

养计划规定的学分。  

第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授予学士学位： 

1、毕业时，最终成绩的平均学分绩点 GPA 小于 2.10

者。（平均学分绩点 GPA计算方法参照《中国劳动关系

学院学生学籍管理规定》） 

百分制 90-100 85-89 80-84 75-79 70-74 65-69 60-64 60以下 

绩点 4.0 3.5-3.9 3.0-3.4 2.5-2.9 2.0-2.4 1.5-1.9 1.0-1.4 0 

         

等级制 优 良+ 良 良- 中+ 中 及格 不及格 

绩点 4.0 3.5 3.0 2.5 2.0 1.5 1.0 0 



   平均学分绩点 GPA  

课程的学分绩点   ＝ 该课程的绩点 × 该课程的学分数 

平均学分绩点 GPA ＝ 某一时段所修课程的学分绩点之和÷该时

 

2、由于未取得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包括毕业设计

或毕业论文答辩）的学分而结业者。 

第五条  因出现第四条第 2 项的情况而无法取得学位

者，满足下列条件，并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可

授予学士学位： 

因出现第四条第 2 项情况而未能取得学位者，在离校一

年内回校补考、重修或补做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合格后达

到授予学士学位条件者。 

第六条  在校期间有一次考试作弊记录者，取得毕业证

后延迟一年获得学位申请资格，有两次作弊记录者按《中国

劳动关系学院学生考试违规行为的认定和处罚规定》作出处

理。 

第三章  学位评定委员会 

第七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

法》的有关规定，我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由 25 人组成，任期 3

年。委员会主任由院长担任，副主任由主管教学和科研的副

院长担任，设秘书长 1人，成员由副教授以上（或相当职称）

的教师、专家组成。 

    根据我校情况，在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下，按学科门类设

分委员会协助工作，各分委员会由 7—9人组成，任期 3年。

其成员主要从副教授以上人员中遴选，设正、副主任各 1人，

秘书 1人，主任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担任。 

第八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和分委员会成员的人选均

由系（部）推荐，院长办公会审批。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成员

名单须报主管部门批准。  

第九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学位委员

会办公室设在教务处。  



第十条  根据北京市学位委员会批准的授予学位的权

限，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履行以下职责： 

    （一）讨论通过我校授予学士学位工作细则并监督实

施； 

（二）通过学士学位授予者名单； 

（三）作出撤销违反规定而授予学位的决定； 

（四）督导分委员会工作； 

（五）研究和处理授予学位的争议和其他重要事项。 

    第十一条  分委员会协助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工作，主要

职责为： 

    （一）根据学位授予条件，对学士学位申请者进行初审； 

（二）审查申请学士学位学生的资格，如本专业课程完

成情况、学习成绩、奖惩情况及毕业论文（设计）等，提出

授予学士学位的名单； 

（三）研究、处理其他有关学位问题的事宜。 

 

第四章  授予学士学位的程序 

第十二条  授予学士学位的程序如下： 

（一）各分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本专业教学计划的规

定，逐个审核学士学位申请者的历年学习成绩、毕业论文成

绩和毕业鉴定等材料，填写《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士学位审

核表》，并按照本细则有关规定，提出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

名单，报送教务处审核后，上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 

（二）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须有三分之二（含）以

上成员出席，审议确定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名单。学士学位

获得者名单经学校评定委员会全体委员半数以上通过为有

效。 

（三）学校根据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的授予学士

学位的名单，颁发学士学位证书。 

    （四）已通过的学士学位的毕业论文原件，由学校统一

保存。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细则从 2015届毕业生开始实施。 

第十四条  本细则由学校学位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